新乡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登记表（2017.1.1~2019.12.31）

导师姓名：               所属培养单位：               专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导师类型：学术型/专业学位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考核标准
	自评
	院评
	填报说明

	1. 教书育人
（15分）
	1.1 关心学生成长（5分）
	全面关心学生成长，经常了解学生思想政治情况、学业状况及心理状态，关心学生生活，经常性开展就业指导，对学生要求严格
	
	
	

	
	1.2 学生获奖（5分）
	A级（4-5分）：学生获省级荣誉或奖励
B级（2-3分）：学生获校级荣誉或奖励
C级（0-1分）：学生无获得任何荣誉或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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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A 级：获省级以上得4 分，2人及以上得5分
B 级：获1项市、校级荣誉得2分，2项及以上得3分
C 级：无荣誉且无重大意外事故或意外，得1分，否则得0分

荣誉指获得优秀党（团）员、优秀毕业生及优秀研究生干部等荣誉称号，或积极参加研究生学术、文化活动得奖者。需提供荣誉证书或批文。不含“新乡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”和奖学金

	
	1.3 学生考勤及工作态度（5 分）
	A级（5分）：学生考勤好，工作态度端正，无任何处分
B级（3分）：学生无无故缺勤现象，受过较轻微处分
C级（1分）：对学生不考勤不严格，出现未请假不在岗现象；学生受过严重处分
	
	
	

	
	1.4 否决项
	1.因导师指导不力，所带学生出现重大违反研究生基本学术事项
2.因导师指导不力，所带研究生出现重大事故或意外者
	
	
	带教多名研究生，凡出现1人违反学术规范或出现重大事故，按一票否决论。否决项填写“有”或“无”

	2. 人才培养（50分）
	2.1 培养人数（5分）
	A级（5分）：独立或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3人及以上
B级（3分）：独立或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1-2人
C级（1分）：未培养硕士研究生
	
	
	A 级：3 人得4分，4 人及以上得5 分
B 级：1 人的2分，2 人得3 分
C 级：因招生名额原因未在考核周期内带教得1分，否则得0分

加分项加分后总分不超过5 分

	
	
	加分项：每带教1个同等学力研究生并获得学位，加1分
	
	
	

	
	2.2 培养计划（5分）
	A级（4-5分）：及时、合理制定培养计划，学生清楚培养目标、培养过程及各环节要求
B级（2-3分）：制定培养计划，按培养计划实施研究生培养
C级（0-1分）：培养计划混乱，学生对培养目标和要求不知晓
	
	
	A级：及时、合理制定培养计划得4 分，同时，学生熟悉培养计划情况得5分
B 级：按时制定培养计划得2分，同时研究生能按培养计划进行培养得3分
C 级：培养计划混乱，学生对培养目标和要求不知晓，得1分，不按时制定培养计划得0分

	
	2.3 教学带教（5分）
	A级（4-5分）：承担理论课教学，为学生开设学术讲座或病例分析、教学查房等
B级（2-3分）：承担理论课教学或为学生开设学术讲座或开设病例分析、教学查房等
C级（0-1分）：无理论课教学、未开设学术讲座、病历分析、教学查房等教学活动
	
	
	A 级：每年均承担理论教学，得4分；每年均承担理论课教学，且为每年学生开设学术讲座或病例分析、教学查房等，得5分
B 级：承担理论课教学或开设讲座、病历分析、查房等得2分，同时承担得3分
C 级：无理论课教学、且无讲座、病历分析、查房等，得0分；如有上述工作之一，或其它教学活动得1分，其他教学活动须提供相关材料供培养单位认定

	
	2.4 专业实践（5分）
	A级（4-5分）：能及时按照培养方案要求，精心指导学生出色完成教学实践、专业实践、科研实践各环节，有完整的实践轮训计划
B级（2-3分）：按照培养方案要求，指导学生完成教学实践、专业实践、科研实践各环节，有实践轮训计划
C级（0-1分）：未按照培养方案要求指导学生，学生未能如期完成教学实践、专业实践、科研实践各环节
	
	
	

	
	2.5 专业能力（5分）
	自然科学类：
A 级（5分）：所带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累积影响因子≥5.0
B 级（3-4分）：所带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1篇SCI或EI论文
C 级（1-2分）：所带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1篇中文核心论文
人文社科类：
A 级（5分）：所带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一篇以上A＆HCI、SSCI收录论文，或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收录论文
B 级（3-4分）：所带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1篇以上中文核心或CSSCI论文
C 级（1-2分）：所带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1篇论文
	
	
	自然科学类：
B 级：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1篇SCI或EI论文得3分，此同时获专利授权或发表中文核心以上论文得4分
C 级：所带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1篇中文核心得1分，2篇以上得2分
人文社科类：
B 级（3-4分）：所带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1篇中文核心或CSSCI论文得3分，同时有其他论文发表得4分
C 级（1-2分）：所带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1篇论文得1分，2篇以上得2分

1. 研究生署名前三的授权发明专利按1篇影响因子2.0的SCI论文记，其他授权专利等同于0.5篇影响因子2.0的SCI论文，专利最多等同于1篇影响因子2.0的SCI论文。
2. 有多个共同第一作者时，按共同第一作者人数平分论文篇数和影响因子


	
	
	减分项：
1.论文出现撤稿，每1篇扣2分
2.应届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，因材料审核问题未能通过“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”资格审核者，每出现1名扣1分
	
	
	

	
	
	专业能力总分：
	
	
	

	
	2.6 学位论文（10分）
	A 级（8-10分）：所带研究生均一次性通过学位论文开题、盲审和答辩，且获得省或校优论文奖项
B级（5-7分）：所带研究生均一次性通过学位论文盲审和答辩
C级（0-4分）：未能一次性通过学位论文盲审或答辩
	
	
	A 级：获省级2篇或校级3篇得10分，省优1篇或校优2篇得9分，校优1篇或获其它论文奖得8 分
B 级：所带研究生均一次性通过学位论文开题、盲审和答辩者得7分，每出现一人未一次性通过开题扣1分，最低至5分。
C 级：有1名学生未能一次性通过，经再次盲审或答辩通过的得4分，2名得2分，3名以上得0分。

	
	2.7 培养质量（10分）
	加分项：
1.带教研究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学校各类奖学金（不含助学金）
2.带教研究生在校期间获科研项目
3.带教硕士研究生成功考取博士研究生 
	
	
	培养质量起评分为5分，在此基础上，每获得1项课题加1分，每获1个校及学金加1分，每1个获国家奖学金加2分，硕士考取博士加1分/人；每出现1个处分扣1分，每出现1门不及格扣1分，每1个未能获得毕业证或学位证书扣2分。

1.研究生在校期间获科研项目指以研究生主持的、以新乡医学院名义申请的科研课题，或主持的新乡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
2.加减分后总分不超过10分，最低分0分

	
	
	减分项：
1.出现课程不及格、处分等现象
2.所带研究生因任何原因未取得毕业、学位证书等
	
	
	

	
	
	培养质量总分
	
	
	

	
	2.8 否决项
	1. 在教育厅组织的论文抽检中，被认定学位论文不合格者
2. 自然科学类导师所带研究生无第一作者中文核心以上论文发表；人文社科类导师所带研究生无第一作者论文发表
	
	
	否决项填写“有”或“无”

	3.科研业绩
（40分）
	3.1 在研项目（15分）
	A级（15-20分）：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（含子课题）1项以上
B级（9-14分）：主持省部级或厅局级1项及以上；或横向课题20万以上
C级（3-8分）：无厅局级项目、但参加省部级以上项目
	
	
	A 级：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得15分，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1项国家级项目加5分，每增加1项省部级加3分，每增加1项厅局级加2分（总分不超20分）
B级：主持厅局级1项得9分，省部级1项或横向课题20万以上得11分；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1项省部级或增加20万以上的横向课题加3分，每增加1项厅局级课题加2分
C级：无厅局级项目、但参加省部级以上项目前三位，得3分，在此基础上，每增加1项省部级以上项目前三位加1分（总分不超8分）

1.所有业绩需在考核期内
2.须为项目主持人
3.横向项目须科技处备案

	
	3.2 项目经费（10分）
	自然学科导师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达5万元以上、人文社会科学导师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达2万元以上
	
	
	1.达到基本标准得1分，未达到基本标准得0分
2.在基本标准的基础上，自然科学类导师经费每增加3万元加1分
3.在基本标准的基础上，人文社科类导师经费每增加1万元加1分。
最高10分

	
	3.3发表论文（著）（15分）
	自然科学类：
A级（15-20分）：发表SCI累积影响因子大于5.0（含）；或主编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1部以上； 
B级（9-14分）：发表SCI论文1篇及以上；或副主编本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。
C级（2-8分）：仅有中文核心论文
	
	
	A 级：累积影响因子5.0或主编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1本得15分；影响因子每增加0.1加0.1分；主编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2本及以上得20分。总分不得超过20分 
B 级：发表SCI论文1篇或副主编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1本得9分，每增加1篇SCI论文得2分，授权发明专利等同于1篇SCI论文，其他授权专利等同于0.5篇SCI论文，专利最多等同于1篇SCI论文；副主编本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2本及以上得14分。总分不得超过14分
C 级：每1篇中文核心记2分，国家一级学会权威期刊记3分，但总分不超8分

1.发表的论文需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多个通讯或第一作者，按人数平分论文。
2.授权专利需为第一发明人

	
	
	人文社科类：
A级（15-20分）：发表一篇以上A＆HCI、SSCI收录论文，或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收录论文；或主编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1部以上。
B级（9-14分）：发表1篇以上中文核心或CSSCI论文；或副主编本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。
C级（2-8分）：仅有CN论文发表
	
	
	A 级：发表1篇得15分或主编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1本得15分；发表论文每增加1篇增加2分，主编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2本及以上得20分。总分不得超过20分。
B 级：发表中文核心或CSSCI论文1篇或副主编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1本得9分，每增加1篇中文核心或CSSCI论文得2分；副主编本专业学术著作或译著2本及以上得14分。总分不得超过14分
C 级：每1篇CN记2分，但总分不超8分

发表的论文需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多个通讯或第一作者，按人数平分论文。

	
	3.4 获奖成果（加分项）
	1.国家级奖励（6分）
2.省部级科研成果奖或社会科学成果奖（一等5分，二等4分，三等3分）
3.省级教学成果奖（一等5分，二级4分，三等3分）
4.市厅级科研成果（一等3分，二级2 分，三等1分）
5.完成“科技成果评价”或通过“科技成果鉴定”（1分）
	
	
	各加分项主持人得满分，第二名得分乘以0.7，第三名得分乘以0.5，第四名及以后不得分。
累计“科研业绩”项总分不得超40分


	
	3.5否决项
	自然科学类导师无中文核心以上论文或副主编专业学术著作、译著发表；人文社科类导师无论文或副主编专业学术著作、译著发表。
自然学科导师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不够5万元、人文社会科学导师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不够2万元。
	
	
	否决项填写“有”或“无”



说明：学术型导师总分60分（不含）以下者、专业学位型导师总分55分（不含）以下者，本次导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。考核指标中，有否决指标者视同不合格。


导师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属学院领导签字：

 
所属培养学院（盖章）
